转发：关于做好2020年新北区帮困助教、帮困助学工作的通知
各公办中小学、幼儿园：
　　为充分发挥教育基金会的扶贫济困作用，资助我区因患重大疾病和因家庭遭受重大变故导致生活特别困难的在职教师，帮助他们不为大病所困、灾害所难，协助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资助我区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根据《常州市新北区高新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精神，即将开展2020年新北区帮困助教、帮困助学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助对象：
　　因家庭遭受重大变故导致生活特别困难的本区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和公办中小学(幼儿园)在籍学生。
　　二、具体条件：
　　1、本人患重大疾病，医疗费用严重支出造成家庭生活特别困难;
　　2、因家庭遭受重大变故造成家庭生活特别困难。
　　注：家庭遭受重大变故仅指家庭成员遭遇大病、车祸、溺水、火灾、人身伤害等出现家庭严重入不敷出,或者造成重大财产损失、人员伤亡,无法获得补偿、赔偿，或者补偿、赔偿数额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情况。
　　三、申请资助程序：
　　1、个人申请。符合资助条件的困难教师、学生提供本人患重大疾病或家庭遭受重大变故的相关材料(身份证明、医院病历、出院小结，结算票据;家庭遭受重大变故的相关材料、社区居委会证明等)，困难教师填写《常州市新北区高新教育发展基金会资助困难教师申请表》，困难学生填写《常州市新北区高新教育发展基金会资助困难学生申请表》。
　　2、情况核查。基层学校必须对申请材料原件进行认真核实，主要负责人在相关材料复印件上签署意见、加盖公章，然后向本基金会申报。
　　3、材料报送。基层学校于2020年12月11日(周五)前将申请表、汇总表和有关材料复印件交基金会办公室(督导处606室)，逾期视作自动放弃。申请表、汇总表电子稿统一打包发至邮箱：158831795@qq.com，文件名设定为学校名，联系人：许才华，电话：13809076222。
　　4、审查确定。基金会对申请材料严格审查，确定资助对象，最后经理事长办公会议商定一次性资助标准。
　　四、资助申请和资助金的发放、监管
　　1、资助工作每年进行两次，分别在六月份和十二月份。学校领导要关心了解本校教师、学生家庭情况，对家庭遭受重大变故的情况及时申报，确保因患重病或遭受重大变故的教师、学生能及时得到资助。本次资助工作申报材料时限为2020年度。
　　2、资助对象确定后，基金会直接将资助金转账到相关学校，由学校打卡发放，并填写资助金发放清单报基金会入账。
　　3、基金会要及时公布资助工作情况，实行资助对象、资助情况、资助金额三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常州市新北区高新教育发展基金会
　　                             2020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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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常州市新北区高新教育发展基金会资助困难教师申请表
	教师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工作单位
	
	教龄
	
	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
	
	教师证号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受助教师本人银行卡号
	 







	家庭成员情况
	姓名
	称谓
	年龄
	工作单位（就读学校）
	收入

	
	
	
	
	
	

	
	
	
	
	
	

	
	
	
	
	
	

	
	
	
	
	
	

	
	
	
	
	
	

	困难原因
	所患疾病
	
	患病时间
	
	是否病休
	

	
	医院
结算
	总金额：         元
	重大变故
	

	
	
	其中个人支付：       元
	
	

	
	自费
购药
	         元
	
	

	申请资助
理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新北区高新教育发展基金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由身患重大疾病或家庭遭受重大变故导致生活特别困难的本区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填报。2、申请资助理由栏需有具体数据说明。
附件2：
资助困难教师材料清单
单位（盖章）：
	姓名
	
	工作单位
	

	序号
	内容
	页号
	备 注

	1
	申请表
	
	

	2
	身份证复印件
	
	

	3
	教师证复印件
	
	

	4
	医院病历及出院小结复印件
	
	

	5
	住院结算医药费收据复印件
	
	

	6
	自选药物结算票据复印件
	
	

	7
	遭受重大变故证明材料
	
	

	8
	街道、居委会/村委会证明
	
	

	9
	其他：
	
	

	
	
	
	

	
	
	
	


注意事项：
1、申请表用黑水笔填写，字迹要清楚、工整，也可直接打印；
2、申请人填写的内容必须真实、可靠，所在学校负责审核；
3、每个教师的申报材料必须按照清单序号单独装订成册并编写序号；
4、上报材料复印件要求清晰易辨认，统一用A4纸张，小于此规格的证明材料，请粘贴在A4纸上。
